[bookmark: _GoBack]绵竹市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布局
公  示

为切实加强我市限制使用农药的监督管理，规范定点经营行为，保障农业生产安全、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，根据国务院《农药管理条例》、农业部《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和《四川省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规定》，省农业厅核定我市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数量最高限额3个，按照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布局原则，当地作物布局、病虫害发生防治情况、农药经营点服务范围，我市拟在新市镇、孝德镇、富新镇定点布局限制使用农药经营点3个，现公示如下：
	拟定点乡镇
	拟设限制使用农药经营点数（个）

	新市镇
	1

	孝德镇
	1

	富新镇
	1


公示期7天（即2018年4月10-16日），公示期间，若对上述公示布局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与绵竹市农业局联系，联系电话：0838-6017561。

绵竹市农业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4月8日

